
考試院訴願決定書                    112考臺訴決字第087號

訴願人因申請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環境工程技師考

試全部科目免試事件，不服考選部 112 年 5 月 5 日選專二字第

1123300706號函附審查決定書認定不具備全部科目免試資格，所

請不予許可之處分，提起訴願，本院決定如下：

主　　文

訴願駁回。

    事    實 

緣訴願人繳交國立成功大學（以下簡稱成大）環境工程學系

學士學位證明書及歷年成績表、106年公務人員高等考試三級考試

（以下簡稱高考三級考試）環境工程職系環境工程科考試及格證

書、行政院環境保護署服務證明書等證明文件，向考選部申請專門

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環境工程技師考試（以下簡稱環工技師

考試）全部科目免試，經提本（112）年 4月 19日考選部環安工

礦技師考試審議委員會第 45次會議審議，認定訴願人未符合環工

技師考試應考資格，自不具備全部科目免試資格，考選部乃於本

年5月 5日以選專二字第 1123300706號函附審查決定書，為訴願

人不具備全部科目免試資格，所請不予許可之處分。訴願人不服，

陳稱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技師考試規則（以下簡稱技師

考試規則）第5條附表一所稱「曾修習」並未限制實得學分始得採

計，且其檢附成大之成績單載有「修習學分」數，足以作為採計學

分之明確依據，本件考選部就學歷之條件不應限縮「實得學分」而

不予採計云云，於本年 6月 5日提起訴願，請求撤銷原處分並重

新審議，案經考選部檢卷答辯到院。

理　　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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按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考試法第 13條規定：「（第 1項）具

有與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考試相當之學歷經歷者，應專門職業及

技術人員考試，得視其不同學歷經歷或具專業技能證明文件，為

下列之減免：一、應試科目。二、考試方式。三、分階段或分試考試。

（第2項）前項申請減免之程序、基準及審議結果，由各該考試規

則定之；其申請減免之審議費額，由考選部定之。」依該法授權訂

定之技師考試規則第5條規定：「中華民國國民具有附表一各類科

應考資格者，得應本考試各該類科考試。」該附表一環境工程技師

考試應考資格第 1款規定，於公立或依法立案之私立專科以上學

校或符合教育部採認規定之國外專科以上學校畢業，領有畢業證

書，曾修習環境管理領域、環境科學領域、水及廢污水工程領域、水

及廢污水設計領域、空氣及噪音工程領域、廢棄物工程領域、環境檢

驗及實驗領域等7領域相關課程，每領域至少1學科，每1學科至

多採計 3學分，合計至少 7學科 20學分以上，其中須包括空氣污

染（概論、工程、防制、控制）、污水工程（下水道工程）、固體廢

棄物（固體廢棄物處理、廢棄物處理、固體廢污、廢棄物處理與設計、

垃圾廢棄物處理）等學科或環境工程 1科修滿 6 學分以上，有證

明文件者；第 2款規定，於公立或依法立案之私立專科以上學校

或符合教育部採認規定之國外專科以上學校環境工程相當科、系、

組、所、學位學程畢業，領有畢業證書者。所稱相當科、系、組、所、

學位學程係指其所開設之必修課程符合第 1款規定，且經考選部

審議通過並公告者，得應該類科考試。同規則第6條第1項第4款

第 2 頁，共 6 頁



及第3項規定，具有該規則附表一各類科應考資格第1款或第2款

資格，並經高考三級考試同類科及格，分發任用後，於政府機關、

公立學校或公營事業機構擔任該類科技術工作職務 3年以上，成

績優良，有證明文件者，得於中華民國111年 12月 31日前，申請

本考試全部科目免試，逾期不受理。又考選部為辦理專門職業及技

術人員考試政策、法規、制度之諮詢、應考資格疑義案件、應考人減

免應試科目、考試方法、分階段或分試考試申請案件之審議，依專

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考試審議委員會組織規程第 2條規定，設各專

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考試審議委員會，有關環工技師考試全部科目

免試之申請案件，均提環安工礦技師考試審議委員會審議，審議

結果核定後，並依規定報請本院備查。

本件訴願人繳驗成大環境工程學系學士學位證明書及歷年成

績表、106年高考三級考試環境工程職系環境工程科考試及格證書、

行政院環境保護署服務證明書等文件，向考選部申請環工技師考

試全部科目免試，經本年 4月 19日考選部環安工礦技師考試審議

委員會第45次會議審議結果，認定訴願人以成大環境工程學系學

士證明書及歷年成績表所修習之學科，共採計 6領域 8學科 22學

分，與技師考試規則第5條附表一環境工程技師考試應考資格第 1

款規定，所修習之學科學分應達 7 領域及須包括污水工程（下水

道工程）等學科或環境工程一科修滿 6 學分之規定不符，自不具

全部科目免試資格，考選部乃於本年 5月 5日作成申請案不予許

可之處分。訴願人不服，陳稱技師考試規則第5條附表一所稱「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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修習」並未限制實得學分始得採計，且其檢附成大之成績單載有

「修習學分」數，足以作為採計學分之明確依據，本件考選部就學

歷之條件不應限縮「實得學分」而不予採計云云，提起訴願，請求

撤銷原處分並重新審議。

經查，考選部環安工礦技師考試審議委員會第45次會議係以

訴願人所附成大環境工程學系學士證明書及歷年成績表所修習之

學科，共採計6領域8學科22學分，尚缺 1領域「水及廢污水工程

領域」及其核心科目「污水工程（下水道工程）」，與技師考試規則

第 5條附表一環境工程技師考試應考資格第 1款規定，所修習之

學科學分須達 7領域且須包括空氣污染（概論、工程、防制、控制）、

污水工程（下水道工程）、固體廢棄物（固體廢棄物處理、廢棄物

處理、固體廢污、廢棄物處理與設計、垃圾廢棄物處理）等學科或環

境工程 1科修滿 6 學分之規定不符，乃認定訴願人未符合環境工

程技師全部科目免試之資格。茲以訴願人於成大修習之「水處理工

程」及「衛生工程」修習成績分別為9分、54分，依該校基於大學法

授權訂定之成大學則第19條「學士班學生成績分學業(包括實習)、

操行兩種，各種成績核計均採百分記分法以一百分為滿分，六十

分為及格。……。三、凡某科成績不滿六十分者為不及格，不給學分。

……」之規定，足認訴願人該2科目並未取得實質學分，亦未列入

畢業承認學分數。是以，前揭環安工礦技師考試審議會第 45次會

議審酌訴願人於成大所修習之學科，共採計 6領域 8學科 22學分，

未符前揭考試規則規定所修習之學科學分應達 7 領域及須包括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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水工程（下水道工程）等學科或環境工程一科修滿 6 學分之應考

資格規定，是認訴願人所具學歷核與前揭考試規則所定申請全部

科目免試資格條件不符，決議不同意訴願人全部科目免試。考選部

嗣根據該審議結果為本件原處分，揆諸前揭說明，於法並無不合。

至訴願人陳稱技師考試規則第5條附表一所稱「曾修習」並未

限制實得學分始得採計，且其檢附成大之成績單載有「修習學分」

數，足以作為採計學分之明確依據，本件考選部就學歷之條件不

應限縮「實得學分」而不予採計云云。按技師考試規則第5條附表一

環境工程技師之應考資格列有核心科目之規定，係基於所列核心

科目為該類科技師執業所需核心知能，倘採計不及格且未實質取

得學分之科目，致應考人專業知能不足，不利於執業，亦難達成

教、考、用密切結合之政策本旨。爰此，技師考試規則第5條附表一

應考資格所稱「曾修習」，文義解釋上應指修習及格且實質取得學

分數之科目，且按申請免試應以符合應考資格為前提，訴願人尚

且不符本項考試之應考資格，則徒以其片面解釋就申請免試之學

歷條件加以爭執，顯無理由。

綜上，訴願人所具學歷核與技師考試規則第 5條附表一環境

工程技師之應考資格規定不符，考選部認定訴願人不具備全部科

目免試資格，不予許可之處分，依法並無違誤，應予維持。

據上論結，本件訴願為無理由，爰依訴願法第 79條第 1項決

定如主文。 

訴願審議委員會主任委員　劉  建  忻(公假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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委員　張  秋  元(代行主席職務)

                      委員　蔡　志　方

                      委員　李  惠  宗

                      委員　林  明  鏘

                      委員　張  瓊  玲

                      委員　陳　愛　娥

                      委員　蕭　文　生

                      委員　林　昱　梅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委員　郭　宏　榮

                      委員　周　秋　玲

                      委員　龔　癸　藝

                      委員　鍾　士　偉

                      委員　蘇　秋　遠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委員　吳  瑞  蘭

中 　 華 　 民 　 國 　 112 　 年 　 8 　 月 　 7 　 日

院 長 　 　 黃 榮 村

如不服本決定，得於決定書送達之次日起 2個月內向臺北高等行

政法院提起行政訴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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